关于组织参加第十一届“生命之水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
发布部门：教育处     2018-04-09 11:06:03 
 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　　现将市教育局、市水利局、团市委《关于开展第十一届“生命之水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常教团〔2018〕6号）（见附件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校根据通知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积极组织参赛，择优上报作品（区内学校上报时间、联系人已经更改）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　　1．为方便各校上报作品（书法、摄影、绘画、诗词），区教育团工委在新北区国英小学设立新北区学校作品统一报送点，各类作品以学校为单位上报纸质稿及电子稿至陈雨薇老师处。电话：13861072423；工作QQ：541449238。
2．各校上报作品时，不得超过通知规定的数量，并在校内评选的基础上按质量高低汇总，同时必须认真填写作品标签（见附件），否则视为无效作品，不参与评选。作品标签和作品汇总表电子稿（见附件）发至邮箱：541449238@qq.com。
3．区内学校各类作品上报的截止时间为5月18日（周五），逾期不候，区教育团工委将收集整理各校作品后进行初评，择优统一上报至市教育局。
4. 活动期间各校要以微博、微信、自媒体等多媒体形式，编发开展相关活动的图文、视频信息，发布相关活动过程、作品成果等内容。
5．未尽事宜，详见《关于开展第十一届“生命之水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（常教团〔2018〕6号 见附件），另请各中小学、幼儿园加“生命之水活动组织群”，群号：147803390。
联系人：沈含嫣。电话：85127715。
附件：常教团〔2018〕6号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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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新北区教育文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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